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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6月15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新增议案，无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6月15日（星期四）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6月15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的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6月15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6月15日9:15-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3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唐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的出席情况

项目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情况汇总

人数 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人数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占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

人数 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A�股 3

4,696,360,

034

56.029357 10 23,562,330 0.281108 13

4,719,922,

364

56.310464

H�股 2

2,043,438,

680

24.378999 - - - 2

2,043,438,

680

24.378999

合计 5

6,739,798,

714

80.408355 10 23,562,330 0.281108 15

6,763,361,

044

80.689463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非执行董事唐超雄先生、独立董事魏明德先生因公请假；在任监事3人，

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邵俊杰先生因公请假；总经理宫宇飞先生，副总经理丁鶄女士与夏晖先生列席了本

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东性

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普通决议案

1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年度报

告的议案》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2,040,404,

680

99.925169 1,528,000 0.074831 1,506,000 -

合计

6,760,257,

349

99.976412 1,595,003 0.023588 1,508,692 -

2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2,040,404,

680

99.925169 1,528,000 0.074831 1,506,000 -

合计

6,760,257,

349

99.976412 1,595,003 0.023588 1,508,692 -

3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2,039,349,

680

99.925130 1,528,000 0.074870 2,561,000 -

合计

6,759,202,

349

99.976408 1,595,003 0.023592 2,563,692 -

4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经审

计财务报表及

2022年度决算报

告》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1,974,095,

435

96.677792 67,837,245 3.322208 1,506,000 -

合计

6,693,948,

104

98.995774 67,904,248 1.004226 1,508,692 -

5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

案》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2,030,336,

301

99.358807 13,102,379 0.641193 0 -

合计

6,750,188,

970

99.805283 13,169,382 0.194717 2,692 -

6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预算

安排报告的议

案》

A�股

4,719,820,

381

99.997896 99,291 0.002104 2,692 -

H�股 795,128,712 38.947484

1,246,411,

906

61.052516 1,898,062 -

合计

5,514,949,

093

81.564468

1,246,511,

197

18.435532 1,900,754 -

7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董事

及监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2,037,884,

680

99.728203 5,554,000 0.271797 0 -

合计

6,757,737,

349

99.916890 5,621,003 0.083110 2,692 -

8

《关于委任宫宇

飞先生担任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

案》

A�股

4,719,852,

635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726 -

H�股

1,993,671,

545

97.564540 49,767,135 2.435460 0 -

合计

6,713,524,

180

99.263175 49,834,138 0.736825 2,726 -

9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续聘境外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2,035,684,

680

99.620542 7,754,000 0.379458 0 -

合计

6,755,537,

349

99.884362 7,821,003 0.115638 2,692 -

10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1,997,206,

988

97.737554 46,231,689 2.262446 0 -

合计

6,717,059,

657

99.315448 46,298,692 0.684552 2,692 -

特别决议案

11

《关于修订〈龙

源电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A�股

4,718,311,

073

99.965919 1,608,599 0.034081 2,692 -

H�股 453,583,639 23.715370

1,459,030,

970

76.284630

130,824,

071

-

合计

5,171,894,

712

77.977655

1,460,639,

569

22.022345

130,826,

763

-

12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境内申请注

册及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1,969,776,

994

97.465044 51,231,689 2.534956

22,429,

994

-

合计

6,689,629,

663

99.238997 51,298,692 0.761003

22,432,

686

-

13

《关于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境外申请注

册及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A�股

4,719,852,

669

99.998580 67,003 0.001420 2,692 -

H�股

1,969,776,

994

97.465044 51,231,689 2.534956

22,429,

994

-

合计

6,689,629,

663

99.238997 51,298,692 0.761003

22,432,

686

-

14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向董事会作

出发行新股份一

般性授权的议

案》

A�股

4,718,236,

473

99.964338 1,683,199 0.035662 2,692 -

H�股 458,572,328 22.441208

1,584,866,

352

77.558792 0 -

合计

5,176,808,

801

76.541986

1,586,549,

551

23.458014 2,692 -

注：在计算议案投票结果时，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仅包括“赞成” 票和“反对” 票，“弃权” 票不计入

有表决权的票数。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重大事项，A股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5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17,419,

869

99.942970 67,003 0.057030 2,692 -

7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董事及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117,419,

869

99.942970 67,003 0.057030 2,692 -

8

《关于委任宫宇飞先生担任公

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17,419,

835

99.942970 67,003 0.057030 2,726 -

9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续聘境外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17,419,

869

99.942970 67,003 0.057030 2,692 -

10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117,419,

869

99.942970 67,003 0.057030 2,692 -

12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117,419,

869

99.942970 67,003 0.057030 2,692 -

13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境外申请注册及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117,419,

869

99.942970 67,003 0.057030 2,692 -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向董事会

作出发行新股份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115,803,

673

98.567330 1,683,199 1.432670 2,692 -

注：以上计算议案5、议案7-10和议案12-14投票比例的分母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仅包括“赞成” 票和“反对” 票，“弃权” 票不计入有表决权

的票数。

3.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第1项至第10项为普通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

案第11项至第14项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本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秦季红律师、王梦颖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议案审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603365� � � � � � � � � � �证券简称：水星家纺 公告编号：2023-029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21 － 2023/6/26 2023/6/26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17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本次利润分配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总股本266,67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3,895,100股后，即以262,774,9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3,942,430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计算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利润

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62,774,900股×0.7元/股÷266,670,000股≈0.68978元/股。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格-0.68978）÷（1+0）=前收盘价格-0.68978。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21 － 2023/6/26 2023/6/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的对象为水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来斌、谢秋花、李道

想。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上市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70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

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股股票

（“沪股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63元。

（4）对于持有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

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63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

前每股0.7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水星家纺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7435982

特此公告。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23-036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6月15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15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15日

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宝安国际机场T3商务办公楼A座8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陈繁华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8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25,

682,9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9.76698%，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人，其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71,661,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7.13278%。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为39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4,021,3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6342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224,760,4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74%；反对771,

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弃权15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235%。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6,46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98.39250%；反对771,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1.34368%；弃权15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26382%。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224,760,4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74%；反对771,

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弃权15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235%。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6,46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98.39250%；反对771,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1.34368%；弃权15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2638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224,760,4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74%；反对771,

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弃权15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235%。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6,46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98.39250%；反对771,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1.34368%；弃权15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2638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24,710,8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69%；反对972,

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6,415,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98.30607%；反对972,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1.693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224,760,4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74%；反对771,

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弃权15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235%。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6,46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98.39250%；反对771,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1.34368%；弃权15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26382%。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项议案的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的1,168,295,532股

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56,416,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81%；反对971,1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6,416,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81%；反对971,102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T3航站楼进出境免税店租赁合同主体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议案的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的1,168,295,532股

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56,615,8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545%；反对771,6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56,615,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98.65545%；反对771,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1.34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赖清漫、宁昱彤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关于南方顶峰TOPIX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变更场内相关简称的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南方顶峰TOPIX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代码：“513800” ，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9年6月

12日成立，并于2019年6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本公司决定自2023年6月20日起，变更本基金的场内相关简称，变更说明如下：

本基金原场内扩位简称为“东京证券指数ETF” ，变更后为“日本东证指数ETF” 。

以上变更将于2023年6月20日正式生效。

本次变更场内相关简称的事项不涉及对基金合同、 托管协议和招募说明书的修订，基

金管理人将对基金产品资料概要进行相应更新。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不会发生变

化，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并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客户 服 务 电 话

（400-889-8899）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6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普益基金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 与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简称“普益基金” ）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普益基金将自2023年6月16日起代理销售本公

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160144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C类

开通 不开通

2 011220 南方匠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3 011221 南方匠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4 010592 南方医药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5 010593 南方医药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 011698 南方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7 011701 南方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8 014430

南方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

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从2023年6月16日起，投资人可通过普益基金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

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普益基金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普益基金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普益基金可办理上

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普益基金的相关规

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

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用基金

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普益基金客服电话：400-080-3388

普益基金网址：https://www.puyiwm.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

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

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6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中欧财富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简称“中欧财富” ）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中欧财富将自2023年6月16日起代理销售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1181 南方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 004224

南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3 005207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4 005741 南方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5 006539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 006540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7 009646 南方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8 009647 南方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9 009704 南方景气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0 009705 南方景气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1 009929 南方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2 009930 南方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3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

端）

开通 开通

14 202011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

端）

开通 开通

15 202027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16 202213 南方核心竞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7 010062

南方行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

开通 开通

18 010063

南方行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

开通 开通

19 011148

南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20 011698 南方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1 011701 南方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2 012314 南方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3 012426 南方价值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4 012427 南方价值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5 012588

南方港股通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开通 开通

26 012589

南方港股通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开通 开通

27 160105 南方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28 160106 南方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不开通

29 002656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30 004343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1 012831

南方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32 012832

南方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3 014534

南方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34 014535

南方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从2023年6月16日起，投资人可通过中欧财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

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中欧财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中欧财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中欧财富可办理上

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中欧财富的相关规

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

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用基金

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欧财富客服电话：021-68609700

中欧财富网址：www.qiangungun.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

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

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6日

南方远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6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远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远利3个月定开债券发起

基金主代码 00822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2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登记机构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远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南方远利3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3年6月26日

赎回起始日 2023年6月26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6月26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3年6月26日

注：1、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本个开放期时间为2023年6月26日至2023年6月30日。

其中：2023年6月26日至2023年6月27日，本基金接受投资人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申请；2023

年6月26日至2023年6月30日，本基金接受投资人的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

2、本基金自2023年7月1日起进入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

请。

2�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每3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期指本基金每一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

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进入开放期，开放期不少于1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10个工

作日。 开放期内，投资人可以根据相关业务规则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或办理转换业务。

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开放期内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时除外。 封闭期内， 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

回、转换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本个开放期时间为2023年6月26日至2023年6月30日。 其中：

2023年6月26日至2023年6月27日，本基金接受投资人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申请；2023年6月

26日至2023年6月30日，本基金接受投资人的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在开放期间，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依据本基金的规模情况

和市场变化情况，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暂停或提前结束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赎回和转换

转出业务不受影响。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本基金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元，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

下，可根据情况调高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

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本基金不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

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0.8%，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0.8%

100万≤M＜500万 0.5%

M≥500万 每笔1,000元

投资人重复申购，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销售机构可参考上述标准对申购费用实施优惠。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

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申请日(T日)，

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的有效申

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

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退还给投资人。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

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

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2、申购以金额申请，遵循“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3、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交付申购款项，否则所提交的申

购申请不成立。

4、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本基金单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投资人全额赎回时不受上述限制，基金销售机

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高单笔赎回申请份额要求限制，具体以

基金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本基金不对投资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进行限制。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告。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1.5%，具体情况如下表：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N） 赎回费率

N＜7日 1.5%

7日≤N＜30日 0.1%

N≥30日 0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

份额时收取。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应归基金财产，其中赎回持有时间少于7日的份额赎

回费应全额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赎回申请日(T日)，

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的有效申

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

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基金销售机构对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

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2、赎回以份额申请，遵循“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3、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4、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请不成

立。

5、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投资人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在发生

巨额赎回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

参照本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5�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一、基金转换费用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2、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收取的赎回费

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以及该基金基金合同

的相关约定；

3、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

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

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由红利再投资产生

的基金份额在转出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二、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补差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1+申购补差费率）×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补差费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转换费用规则计算举例

下面以投资人进行甲基金与乙基金之间的转换为例说明。本基金的转换业务收取费用

参照上述计算规则,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规

定费率执行（其中1年为365天）。

甲基金费率举例如下：

费率类型 份额（S）或金额（M）/持有期限（N） 收费方式/费率

A类份额

申购费

M＜100万 0.80%

100万≤M＜500万 0.60%

M≥500万 每笔1000元

赎回费

N＜7天 1.50%

7天≤N＜30天 0.75%

30天≤N＜365天 0.50%

N≥1年 0%

C类份额

申购费 无 -

赎回费

N＜7天 1.50%

7天≤N＜30天 0.50%

N≥30天 0%

乙基金费率举例如下：

费率类型 份额（S）或金额（M）/持有期限（N） 收费方式/费率

A类份额

申购费

M＜100万 1.80%

100万≤M＜500万 1.20%

500万≤M＜1000万 0.60%

M≥1000万 每笔1000元

赎回费

N＜7天 1.50%

7天≤N＜365天 0.50%

1年≤N＜2年 0.30%

N≥2年 0%

甲基金A类份额与乙基金A类份额的转换说明如下：

转换金额（M）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甲基金A

转

乙基金A

M＜100万 1.00%

份额持有时间（N）：

N＜7天：1.50%；

7天≤N＜30天：0.75%；

30天≤N＜365天：0.50%

N≥1年：0%；

100万≤M＜500万 0.60%

500万≤M＜1000万 0.58%*

M≥1000万 0

乙基金A

转

甲基金A

-- 0

份额持有时间（N）：

N＜7天：1.50%；

7天≤N＜365天：0.50%；

1年≤N＜2年：0.30%；

N≥2年：0%；

*�对于该档金额的转换，鉴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为每笔固定金额1000元，本着有利于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 在计算申购补差费率时按0.02%扣减 （即申购补差费率为

0.6%-0.02%＝0.58%）。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调整。

甲基金A类基金份额与C类基金份额的转换说明

转换金额（M）

转换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赎回费率

甲基金C

转

甲基金A

M＜100万 0.80%

0

100万≤M＜500万 0.60%

M≥500万 每笔1000元

甲基金A

转

甲基金C

-- 0 0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投资人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并以本公司为登记机构的基金；

2、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人办理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份额必须处于可赎

回状态，转入方的份额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如果涉及转换的份额有一方不处于开放状态，

转换申请处理为失败；

3、单笔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1份，若转入基金有大额申购限制的，则需遵循相关

大额申购限制的约定；

4、上述涉及基金转换业务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依照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

定；

5、正常情况下，基金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人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

性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

人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6、持有人对转入份额的持有期限自转入确认之日算起；

7、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首先转换持有时间最长的基金份额；

8、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有关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但应在调整生效前

在规定媒介予以公告。 本公司也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暂停和重新开通转换业务，但应在实施

前在规定媒介予以公告；

9、 本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以《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为

准。

10、本次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

机构为准。

6�基金销售机构

6.1直销机构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6.2�代销机构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基金管理人可依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代销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列示。

7�基金净值信息的披露安排

1、本基金管理人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

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2、基金管理人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

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

份额可超过基金总份额的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人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南方远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和《南方远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3、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人，及希望了解其它有关信息和本基金的详细情况的投

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全国客服热

线（400－889－8899）。

4、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

人应以销售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6日


